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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(销)案审批表制作说明

立(销)案审批表是体育行政部门对于已具备立(销)案条件的，拟作出立案或销案决定前，呈请本机关领导审批的内部文书。

该种文书实际上是两种文书合二为一的，一是立案审批表，一是撤销案件审批表。鉴于两表在填写的内容上有相似的地方，故而设计为一种文书。

一、体育行政部门发现当事人一定的违法事实，认为需要经过调查取证才能作出行政处罚的，应当首先立案。在实践中，对于一般性的案件，只要简要地填写立案审批表即可，对于重大、复杂的案件，可较详细地附上案情报告。在作为立案审批表填写时，应注意以下问题：

1．当事人情况一栏，从整个一般程序来讲，立案是第一个环节。因此，在行政处罚文书的设计上，这张表中当事人的情况较为详尽，其它表格中基本上只需填写当事人的姓名或名称即可。在填写当事人情况时，此表所列各项情况应尽可能填写完整。

2．“案件来源”一栏，是指案件根据什么线索发现的。在实际办案中，体育行政部门查处违法行为的线索主要来自于：①依据职权检查发现的；②上级机关交办的或有关部门移送的；③受害人申诉、控告的；④其他人员检举、揭发的。具体案件属于哪一种情况，就应填写相应内容。

3．主要违法事实，简要地叙述初步掌握的违法事实。

立（销）案理由，是指该行为违反了法规或规章的哪条规定，可能受到何种行政处罚。在填写这一栏时，如有检举材料、申诉材料的，可作说明并附在此表后面。

4．处、科室意见，由承办部门负责人签字，作出是否同意立案以及如何查处的意见。

5．单位领导意见，应由局领导写出审批意见，是否同意立案，由谁负责查办以及其它需要注意的特别事项。

二、该文书也适用于撤销案件的情况。在下列情况下，应作销案处理：

①对于某些案件，经过立案，调查取证，认为当事人的违法事实不能成立，不得给予行政处罚的；

②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情节轻微，依法可以不给予行政处罚的；

③案件需要移送给其他机关的。如不属于体育行政部门管辖的案件，移送其他行政机关或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，需要移送司法机关的。上述三种情况需要填写销案审批表，交本机关领导审批。在案情及销案理由中应写清撤销案件属于哪一种情况，根据不同的情况，写明相应的事实根据、法律依据。

